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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堀頭遺址 

代號：1107-SKT

地理環境 

 經 緯 度 ： 東經 120°19’25” 北緯 23°36’30” 方格座標： E174500×N2565750m 

 行政隸屬： 臺南縣麻豆鎮寮廍里 

 地 理 區 ： 嘉南平原－曾文溪沖積平原 

 海拔高度： 7-11m 

 所屬水系： 將軍溪（曾文溪／曾文溪集水區） 

 相關道路： 84 號快速道路（北門－玉井線）、南 176、南 61 

 簡要描述： 遺址位於 176 縣道北側、致遠管理學院南側、總爺大排南北二側區域，目

前由台南縣政府規劃為「水堀頭文化園區」之一部分，遺址內之大湖文化

層發現於園區北側、致遠管理學院南側的總爺排水溝二岸，屬於古航道區；

清代時期地層則廣佈於園區內及其周遭，出現一座三合土古碼頭遺跡，屬

於古碼頭區。 

（地形圖附道路及水道並劃記範圍）

遺址狀態 
 遺物分布： 本遺址經試掘結果，確認有史前時期大湖文化層，但確切分布範圍仍未定，

初步僅確認文化層約當出現於地表下約 3 公尺左右，厚度約為 20 公分。（劉

益昌主持 2008） 

 面 積 ： 長寬大致 180m×90m，面積約 16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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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狀況： 遺址因致遠管理學院、總爺排水溝的影響而受到相當程度的擾動。 

 文化類型： 大湖文化、清代（劉益昌等 2008） 

 年 代 ： 約 3300-1800B.P.、17 世紀晚期~日治時期 

 遺 跡 ： 大湖文化：灰坑（劉益昌等 2008） 

清代：三合土古碼頭遺跡、水井、竹簍、馬遺骸（劉益昌等 2008） 

遺物類別（附照片） 
文 化 遺 物  

 石 器 ： 大湖文化：石錘（劉益昌等 2008） 

清代：秤錘、硯台、印章、石臼（劉益昌等 2008） 

 陶 器 ： 大湖文化：罐形器、缽形器、少量杯形器、陶支腳、陶環（劉益昌等 2008）

 
圖說：本遺址古航道區域發掘出土的大湖文化夾砂

陶器（引自劉益昌主持 2008） 

圖說：本遺址古航道區域發掘出土的青銅箭鏃（引

自劉益昌主持 2008） 

 
圖說：本遺址古碼頭區域發掘出土的瓷器（引自劉

益昌等 2008） 

 
圖說：本遺址古碼頭區域發掘出土的瓷器（引自劉

益昌主持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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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說：本遺址古碼頭區域發掘出土的紫砂壺（引自

劉益昌等 2008） 

圖說：本遺址古碼頭區域發掘出土的打製圓板（引

自劉益昌等 2008） 

 骨 器 ： 清代：骨針、磨製穿孔魚類脊椎骨（劉益昌主持 2008） 

 金 屬 器 ： 大湖文化層：青銅箭鏃（劉益昌主持 2008） 

清代：鐵器（建築附屬配件、一般日常生活用具如大、小型刀形器、劍形

器、剪刀，以及鐵鍋之類的大型容器等，個人生活用具如指環、環

狀器、疑似煙斗及可能用作髮簪的小型方扁形條狀器），銅器（建築

用具、個人生活用品如方扁形、圓形與片狀形的小型條狀器，以及

一般日常生活之個人用器，如指環、手環、髮簪與銅針、錢幣等），

以及鉛彈等其他金屬器（劉益昌主持 2008） 

 其 他 ： 玻璃器、木質遺留（劉益昌主持 2008） 

自 然 遺 物  

 動 物 ： 大湖文化：貝類（劉益昌主持 2008） 

清代：哺乳類（豬、狗、牛、鹿、馬）、鳥禽類、爬蟲類（龜）、魚類、貝

類（福壽螺、錐螺、燒酒海蜷、蝸牛、寶螺、法螺、芋螺、文蛤、

簾蛤、血蚶、牡蠣、西施舌、蜆）等（劉益昌主持 2008） 

 植 物 ： 檳榔、破布子、苦楝、花生殼、龍眼、芒果、瓜子（西瓜子）、橄欖、苦桃、

苦瓜等（劉益昌主持 2008） 

 岩 石 ：  

 土 壤 ： 褐色壤土 

 其 他 ：  

遺址代表意義 
 文化意義： 本遺址為地方上民間信仰地點，目前確認有大湖文化層與清代地層，除了

確認該地點史前文化人類活動狀況外，亦為清治時期與古碼頭相關的遺

址，具有研究漢人早期開發史之重要意義。 

 歷史沿革： 1. 1942 年國分直一曾指出麻豆水堀頭地區發現巴圖形石器（國分直一

1942：107-108，林懷卿譯 1980：100-101）。 

2. 2002-3 年台南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林玉茹、劉益昌進行「水堀頭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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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探勘試掘暨舊麻豆港歷史調查研究計畫」之歷史與考古學研究，其

中首度以考古發掘方式進行地方上爭議多年的疑似古碼頭三合土遺

跡之研究。 

3. 2005 年台南縣政府擬定「麻豆古港及水堀頭史蹟文化園區專案計

畫」，再次委託劉益昌進行第二階段舊麻豆港的探勘研究工作，確認

古碼頭周遭的貨棧場及車道遺跡。 

4. 2008 年再次委託劉益昌進行「麻豆水堀頭遺址考古調查發掘研究計

畫」，清理原鳳池周遭之古碼頭區域，並進行古航道區地層探勘，確

認大湖文化層之存在。 

 評鑑等級： 重要遺址，台南縣政府在民國 92 年 5 月 27 日將三合土遺跡所在之麻豆溝

仔墘段地號 40 之 2 號、麻豆段 115 之 5 地號指定為縣定遺址，遺址全名為

「麻豆水堀頭古水道遺址」，屬於其他類遺址，並依據 94 年 2 月 5 日修正

之文資法規定，於 95 年 5 月 2 日審議指定為遺址，全名為「麻豆水堀頭遺

址」，公告之土地範圍主要為台南縣麻豆鎮溝子墘段地號 40-2、麻豆段 115-5 

地號，亦即古碼頭三合土遺構之周遭土地範圍。 

建議事項 

 遺址處理： 保持原狀，由台南縣政府規劃為史蹟文化園區。 

 遺物保存：  

 行政處理： 指定遺址  列冊遺址  疑似遺址 

 其 他 ：  

備    註 

 

研究簡史 

1. 1942 年國分直一報導麻豆水堀頭地區發現巴圖形石器。 

2. 2002-2003 年台南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林玉茹、劉益昌進行「水堀頭遺址探勘試掘暨

舊麻豆港歷史調查研究計畫」。 

3. 2005 年台南縣政府委託劉益昌執行「麻豆古港及水港頭史蹟文化園區專案—舊麻豆港水

堀頭遺址探勘計畫」，進行第二階段舊麻豆港的探勘研究工作。 

4. 2007-2008 年再次委託劉益昌進行「麻豆水堀頭遺址考古調查發掘研究計畫」，

進行古航道、古碼頭探勘與發掘研究工作。 

參考文獻 
1. 2003 林玉茹、劉益昌等《疑似舊麻豆港水堀頭遺址探勘暨歷史調查研究研究報

告》台南縣政府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之研究報告。  
2. 2005 劉益昌〈台南縣麻豆鎮水堀頭遺址試掘及其意義〉《南瀛文獻》第四輯：6-21.
3. 2005 劉益昌、劉瑩三、顏廷伃、鍾國風《麻豆古港及水港頭史蹟文化園區專案—

舊麻豆港水堀頭遺址探勘研究報告》台南縣政府委託台灣打里摺文化協會之研究報

告。 
4. 2008 劉益昌等（劉益昌、劉瑩三、顏廷伃、鍾國風、陳伊凡）《麻豆水堀頭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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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調查發掘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台南縣政府委託台灣打里摺文化協會之研

究報告。 
土地管理基本資料 

定著土地地號： 總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類別）： 

地號： 

面積： 

姓名 戶籍或連絡地址 聯絡電話 

所有人（代表）    

使用人    

管理人    

土地使用現況 
使用分區（類別）  

 附近景觀： 遺址目前所在為史蹟文化園區。 

 
圖說： 本遺址古碼頭及周遭地層清理情況（劉益

昌主持 2008） 

 
圖說：本遺址古碼頭清理完畢後移作文化園區之狀

況（劉益昌主持 2008） 

 使用現況： 荒廢地    農耕    景觀綠地    建築區    其他 

說明：遺址目前為文化史蹟園區。 

 
圖說：本遺址古航道區發掘之大湖文化層火

（劉益昌主持 2008） 

圖說：本遺址古航道區發掘之大湖文化層灰坑

（劉益昌主持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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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說：本遺址古碼頭區域清理之古碼頭遺跡與

地層（劉益昌主持 2008） 

圖說：本遺址古碼頭區域清理之竹簍遺跡（劉益昌

主持 2008） 

 
圖說：本遺址古碼頭區域清理之馬遺骸（劉益昌主

持 2008） 

圖說：本遺址古碼頭區域清理之水井遺跡（劉益昌

主持 2008） 

其他相關事項 
執行單位：台灣打里摺文化協會 

計畫主持人：劉益昌                            填表人：顏廷伃 

 
 
 
 
 
 
 
 
 
 
 


